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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续签《采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杭州海康威视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下属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科技”)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

已到期，近日，公司与海康科技续签了《采购框架协议》，约定海康科技及其关

联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海康威视、重庆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电

子有限公司等）向公司采购产品和服务，双方以订单方式另行约定每次采购的物

料编码、产品名称、产品规格、订货数量、订货价格、交货日期、交货地点等内

容。 

因公司董事龚虹嘉先生持有海康威视 16.16%股份（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并任其副董事长，且海康科技为海康威视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双方上述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其中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17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

日，双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预测总金额。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685810195B 



（3）住所：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 700 号 2 号楼 

（4）法定代表人：徐礼荣 

（5）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件、

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数字安防产品；生产、批发：安防电子产品及其辅助设备、

智能硬件电子产品、防爆电气产品、IC 卡及 IC 卡读写设备、手机、移动电话机、

手持无线终端、手持移动式警务终端；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8）股东情况：海康威视持股 100%。海康威视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良好，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6 年末，资产总额 41,339,007,814.83 元，

净资产 24,486,673,925.15 元，营业收入 31,924,020,872.44 元，净利润

7,422,261,983.16 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一般商业交易惯例和

市场化原则进行，双方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值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采购框架协议》。 

2、合同主体：甲方为海康科技及其关联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海康威视、重

庆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电子有限公司等），海康科技有权代表

其关联公司签署本协议；乙方为公司。 

3、订单：甲方向乙方提供并经乙方确认的包含订单编号、物料编码、产品

名称、产品规格、订货数量、订货价格、交货日期、交货地点等内容的正式有效

的订货通知，是授权乙方按照本协议履行交货义务的文件；生效订单对双方均具

有约束力；双方可采用传真、信函、电子邮件、B2B 平台等形式签署订单；所有

表单和采购订单的使用均受协议（包括附件）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在收到采购订

单后，乙方需确认“交货日期”栏内的交货期是否可以满足，并在收到采购订单

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书面回签。 

4、价格：双方约定，乙方给予甲方在同等条件下同类产品的最具竞争力价



格；乙方向甲方提供的价格是乙方同类客户中的最优惠价格；乙方应向甲方采购

部门相关资源开发负责人员报价。 

5、需求预测：甲方应于每月 15 日前(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向公司提供未来最长 4 个月的滚动需求预测清单。 

6、交付：交付地点：甲方指定的地点；乙方在交货时应当提供甲方各项要

求的文件；如甲方需要更改交货日期、交货地点、交货数量，甲方及时通知乙方；

当甲方要求提前交货时，乙方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努力满足交货要求，若确实无

法满足，应告知甲方最早的交货时间和数量；如乙方不能按时交付，应按延误部

分产品总价 0.5%-1%/天的标准计付违约金；延误超过 15 天，甲方可单方取消全

部或部分采购订单，或要求乙方继续供货，但乙方应就延迟产生的支出和费用向

其进行赔偿。 

7、对账、结算及付款：按《对账、结算及付款要求》进行。  

8、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若协议一方未在合同终

止前六十日发出终止本协议的书面通知，则该协议将自动延续一年。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关联方续签《采购框架协议》，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需。海

康威视作为公司下游行业最优质客户之一，与之交易有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

和财务风险。 

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人形

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前与前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2017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海康威视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2,918,225.51 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交了《关于公司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海康

威视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公司与该关联

方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产生的必须事项，按照一般市

场经营规则进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采购框架协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4、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5、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3 日 




